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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盈江县“6·12”地震水利灌溉渠道
应急修复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盈江县水利局：
你局上报的《盈江县水利局关于审批盈江县“6·12”地震水利灌溉渠道应急修复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盈水发〔2021〕142号）已收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盈江县“6·12”地震水利灌溉渠道应急修复项目
二﹑项目建设单位：盈江县水利局
三﹑项目建设性质：应急修复
四﹑项目建设地点：盈江县平原镇、太平镇
五、建设年限：2021年6月至2021年7月
六﹑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（1）在西大沟K3+780处外边坡设置钢筋石笼20米、K4+330～K4+370段拆除重建并封盖盖板；
（2）回龙河北干渠K1+266～K1+296段拆除重建并封盖盖板，外边坡设置钢筋石笼50米；（3）贺拉沟K0+260～K0+576土渠段进行防渗衬砌、K0+660～K0+720段、K0+750～K0+900段、K0+903.1～K0+930段等3段渠道的底板加固。
七﹑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预算投资总额为60.63万元，其中资金来源为盈抗震办发〔2021〕7号下达救灾资金260万元中的60万元，剩余0.63万元为水利部门自筹。
八、接文后，请严格按照我局的批复完善相关手续，待手续齐全方可开工。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执行国家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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